
罗兆法：
本 院 受 理 中 建 一 局 集 团

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诉广西建
工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
司、罗兆法、唐山市中运房地
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
同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2)冀 02
民终 2400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
公 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 来 本 院
领取民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宋彦明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山县支
行与被告宋彦明信用卡纠纷
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31 民 初 1957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3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王俊英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武 强 县 昊

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
王俊英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经
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22）冀 0102 民 初 390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发出本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30 天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张吉涛、黑洪川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武 强 县 昊

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
张吉涛、黑洪川追偿权纠纷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02 民
初 3907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发
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即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李书峰、马晓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武 强 县 昊

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
李书峰、马晓丽追偿权纠纷一
案，已经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2）冀 0102
民初 389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天
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
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孙文涛、罗秋林：
本 院 在 执 行 李 贺 与 孙 文

涛、罗秋林为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中，根据申请执行人申请，
对被执行人孙文涛名下位于
正定县正定镇车站东街 29 号
小商品市场二期 C 区商业综
合楼 1 幢 509 室房产【证号：冀
（2020）正 定 县 不 动 产 权 第
0003107 号】进 行 了 网 络 询
价。2023 年 1 月 17 日本院收
到阿里拍卖大数据询价平台、
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融 e 购 电 商 平
台、京东大数据询价平台反馈
的 网 络 询 价 报 告 ，结 论 分 别
为 ：上 述 房 产 参 考 价 格 分 别
为 ：537427 元 、676203 元 、
402078 元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
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
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特就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一、你方
在收到网络询价报告之日起
5 日内如有异议，可以书面形
式提出，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
二、如未提出异议或提出异议
但没有证据支持，本院将据此
进行网络司法拍卖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穆 守 勇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08148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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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 失 声 明


